
商 务 合 同
合同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签订日期：2019年12月30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订地点：北京

订货方：北汽泰普越野车科技有限公司            供货方：安路普（北京）汽车技术有限公司昌平分公司

地  址：北京市顺义区赵全营镇                  地  址： 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昌平路97号1幢西侧厂房
昌金路赵全营段167号院3幢                     
经双方友好协商，同意由订货方向供货方购买下列商品，订立条款如下：

合同标的：
	零件名称
	型号
	单位
	单价
（含税13%.元）
	备注

	奔驰V系智能空气悬架系统
	SW008100

后轮空气悬架
	套
	18080
	具体订货量以订单为准


要求及技术标准：按国家标准，无国家标准部分按双方会签的图纸要求。
包装要求及费用负担：

包装要求：防水包装
费用负担：包装的费用供货方承担

运输保险：供货方承担

交货及运输：
交货期：订单发放后7天。
运输责任及费用承担： 由供货方承担 
运输方式：汽运
交货地点：北京市顺义区园盈路5号亚太车架生产基地

三包责任：供货方对产品提供自产品发出起24个月或5万公里（先到为准）的三包责任。

付款方式：

1、供货方按照双方签订的技术协议要求组织生产。

2、订货方发放订单后，供货方开始生产，款到发货。

3、到货检验合格后，订货方通知开发票。

违约责任：供货方不能交货或逾期交货，须向订货方偿付因此造成的一切费用和损失；凡因质量问题和包装问题引起退货，由供货方负责包换、包退，包修。

争议处理：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纠纷，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的，任何一方有权向北京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。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为终局裁决，对双方均有约束力，仲裁费用除非仲裁委员会另有决定外，均由败诉一方负担。
不可抗力：本合同的任何一方在履行本合同时，如发生不可抗力事件，须及时以电话或传真通知对方，经双方协商同意并取得有关机构的合法有效证明后，允许延期履行、部分履行或不履行合同，并根据情况部分或全部免予承担违约责任。

其他：
本合同经双方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。
本合同正本一式四份，订货方持正本叁份，供货方持正本壹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本合同传真件、扫描件有效。

订货方： 北汽泰普越野车科技有限公司         供货方：安路普（北京）汽车技术有限公司昌平分公司

开户银行：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马坡支行  开户银行：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昌平支行

帐    号：328566277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帐    号：321 360 100 100 080 213
代表人签章：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表人签章：_______________
